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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

本公司本次为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

１７００

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７６８８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签约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担保金额：

１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度本公司对包括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

限公司在内的

７

家下属控股公司融资（包括银行融资、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新增提供担保总

额为

１０

亿元（包括银行转贷，包括各下属控股公司之间的互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与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上述

１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基本情

况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最新信用等级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顺通路

５

号

Ａ

座

００７Ａ

室

刘青

１００００ Ｂ－

经营范

围

航道工程、港口、码头、船厂、海岸、海洋工程及配套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和防

水、土石方工程，仓储（除危险品），线路及港口机电设备的安装，水泥、金属建筑构配件前加工

与安装，施工机具租赁，金属材料（除稀碳金属）、建筑装潢材料、木材、沙石、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销售，与上述项目有

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３

年

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末

２０１３

年

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１１９９００．４５ １１９９８４．２６ １０６３４１．８７ １０７６６６．４７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８０８５０．０６ ８７１５０．６０

财务数

据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至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至

６

月

１３５５８．５８ １２３１７．７９ １４２４６．３０

－

１５１４．９７

－１２４０．７８

或有事

项

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结

构

本公司公司持股

５５％

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保证人为债权人与申请人在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内签署的所有主

合同项下各笔债权（不论币种）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 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壹

仟柒佰万元整。

２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３

、保证合同的决算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若主合同中最后到期的债权的到期日晚于上

述日期，则决算日以主合同中最后到期的债权的到期日为准；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宣布

所有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提前到期，则决算日以该提前到期日为准。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决算日后两年为止。

４

、保证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滞纳金、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年费、跨行取现手续费、跨行转账手续费）、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差旅费用、通知费用、催告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２６１２６

万元、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１２６１２６

万元、 上述数额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７０．７２％

，无逾期担保。

五、报备文件：

１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２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３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４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５

、被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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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

2014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

600

万元人民币与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占

60%

股权，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近日公司投资并控股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11197563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

15

号科兴科学园

A

栋

4

单元

1008

号

法定代表人：付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电子、生物、医药、汽车的

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电脑网络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互联网

游戏，手机游戏设计；从事广告业务；电脑图文设计，动漫设计；影视策划，展览展示设计服务，

会务策划服务，美术设计；电脑多媒体领域技术开发；工艺礼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办公用

品、日用百货、家居用品、五金交电、玩具、日用品、服装鞋帽、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的设计、研发、批发；经营电子商务；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互联网信息

服务。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28

日

营业期限：永久经营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2014-060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汽车”或“公司”）于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了公司

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发

布了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江淮汽车 临

２０１４－０５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再次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此次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和中国证监会审核，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交易方案时，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无法按期进行的风险

本次交易可能会因存在以下事项导致不能按期进行的风险： 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

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本次交易；交易标的业绩大幅下滑，则本次交易可

能将无法按期进行。 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需重新进行，则需面临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

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二、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根据中联国信出具的并经安徽省国资委核准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０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江淮汽车拟吸收合并江汽集团事宜所涉及的江汽集团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及相关前提下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６

，

４１２

，

１９４

，

３９６．９２

元。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

２０１４

］

２８９９

号《审计报告》，江汽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

审计后母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２０８

，

５０５．６３

万元（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３８２

，

１４８．８０

万元，负债的

账面价值为

１７３

，

６４３．１７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４３２

，

７１３．８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０７．５３％

；江汽集团

经审计后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３４６

，

１１０．７９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２９５

，

１０８．６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５．２６％

。

其中，母公司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增值中：江汽集团持有的江淮汽车

３５．４３％

股份的账面值

为

１８１

，

３７９．７０

万元，市场法的评估价值为

４６０

，

７５２．３２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２７９

，

３７２．６１

万元；江

汽集团持有的安凯客车

２０．７３％

股份的账面值为

２２

，

７１８．１３

万元， 市场法的评估价值为

５９

，

５５４．６０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３６

，

８３６．４７

万元。

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增值率较高，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资产权属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江汽物流

１

处房产（面积为

２

，

２６５

平方米）的产权证正处于办理

过程中，该等产权证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合肥车桥拥有的

２８

处房产（面积合计为

１２

，

１４８

平方米）未办理房产证，但该

２８

处房产已停止经营性使用，属于待拆迁的范围，故合肥车

桥将不再办理房产证；江汽物流

２

处房产、江淮专用车

１

处房产（合计面积为

４

，

７２１

平方米）

由于历史原因未办理房产证，但因房屋使用人一直事实上独占使用该等房屋，不存在任何争

议和纠纷， 因此目前未办理该等房屋权证并不会对相关使用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亦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但上述权属瑕疵仍

可能对本次交易的完成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未办证房产，江汽控股已出具承诺：江汽控股将督促相关公司在可行范围内及

时办理相关权属证书； 如因前述部分房产未办理权属证书的情况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 江汽控股将及时以现金方式全额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的上市公司补偿该等损失。

四、行业政策调整的风险

江汽集团所属的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国家刺激内需和鼓励消费的背景

下，汽车行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属于消费政策和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 但随着国家政治、

经济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国家可能不断微调具体政策以及出台新的产业政策，将可能会直接

影响到汽车行业的发展；随着汽车产业涉及的能源、环保、安全、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严重，

国家及地方可能会对产业政策和汽车消费政策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 从而对汽车生产制造

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五、环保升级带来的上市公司阶段性经营压力风险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７

号《公告》，为落

实《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促进大气污染防治，减少汽车尾气

排放，保护消费者权益，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废止适用于国家第三阶段汽车排放标准（以

下简称“国三”）柴油车产品《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国三柴油车产品将不得销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出《国内主要载货汽车生产企业开展行业自律，

坚决贯彻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四排放标准》 的声明， 包括公司在内的企业形成了企业自律承

诺，承诺在生产经营中严格遵守国家法规、标准的要求，生产符合国家法规要求的产品等。

根据上述规定和承诺， 公司虽然已经为涉及的相关产品更新升级做好了积极的技术储

备，并根据上述规定和承诺，进行了相应的销售策略调整，确保公司未来相关产品的销售满

足上述规定。 但仍然因该公告的实施面临着如下的风险：面临着产品升级带来的成本上涨风

险，因产品升级导致销售价格上涨而带来的销量下降的风险，以及为适应国家未来可能提出

的更高环保标准而需要投入的大额研发支出风险。 上述风险将在一定程度上给上市公司带

来阶段性的经营压力。

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汽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与业务、资产直接相关的员工并入

江淮汽车，江淮汽车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将会增加，江淮汽车的主营业务将进一步扩展，将

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江淮汽车将对合并双方的机构、人员、资产等方面进行

整合，以充分发挥吸收合并双方的协同效应。 若重组后未能及时调整、完善组织结构和管理

体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将不利于公司的有效运营，可能给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七、股价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相关

政策、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其价

值，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需要报有关部门审批，且交易的最终完成需要一定的

时间，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八、交易完成后备考报表每股收益降低的风险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

２０１４

］

２７３３

号江淮汽车审计报告、会审字［

２０１４

］

２６５２

号审

计报告，本次交易前后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元

／

股）

交易前

０．７１ ０．２７

交易后（备考）

０．６７ ０．２６

差异

－０．０４ －０．０１

变动幅度

－５．６％ －３．７％

根据上述数据，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指标会出现小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系

本次交易标中江汽集团控股的子公司安凯客车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份的

净利润同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导致。 虽然本次交易中，江汽集团持有的安凯客车的股份采

用的市场法的评估方法，但因江淮汽车吸收合并江汽集团后，将对安凯客车形成实际控制并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若安凯客车的经营业绩未恢复到相应的盈利水平，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的每股收益存在降低的风险。

九、本次交易未提供盈利预测报告

汽车行业的发展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及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环保政策等因素紧密相

关。 而近年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加快，波动性加强；国家有关汽车行业的产业政

策、环保政策频发，对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受资源、能源、环境等因素影响，国家的汽车产业节能减排标准趋高，更新周期

也进一步缩短。根据工信部颁布的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７

号《公告》，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国三柴油车

产品将不得销售。 从短期来看，国家执行的“国四”标准将对相关汽车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上

涨、销量下降的压力；但从较长期间判断， “国四”标准的执行将促使市场资源进一步向拥有

发动机等核心技术的整车企业集聚，掌握核心技术的汽车企业能够真正做大做强。 江淮汽车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在技术、产品及市场上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相关的汽车产品处于行

业排名前列的水平。 同时，公司在掌握柴油车产品“国四”标准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已全面完

成柴油车产品“国四”标准产品布局：在重卡领域，已有

３

大平台、共计

８７

款产品具备量产条

件。 在轻卡领域，

３

大产品线已实现

５４

个型号量产，

２０

余款“国四”标准轻卡新品系列开始在

全国分站式集体上市。 根据上述的分析，虽然公司已经为“国四”标准的执行进行了充分的准

备，但由于对该政策实际实施过程中对市场，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时间、强度无法作出准

确预测，故无法量化该政策对公司盈利业绩的影响。

另一方面，国家有关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呈现立体化发展。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国家与各

地政府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频出， 如补贴标准改用续航里程、 补贴款改由中央财政统一发

放、补贴范围扩大到全国、免征购置税、公务车采购等。 持续明确的新能源汽车鼓励政策，明

显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快速发展。 而在新能源汽车的布局方面，

江汽集团不仅形成了自己集新能源客车、 新能源轿车及新能源出租车推广平台于一体的独

体优势，还参与了电动车行业标准的制定。 但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也受到诸如充电设

施相互兼容、共享以及充电桩布局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问题的制约。 如前所述，在国家政

策层面大力推广和实施层面仍存在制约因素的背景之下， 涉及公司未来重要发展领域的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盈利情况也难以进行准确的预测。

基于上述原因，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快速变化，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环保政策频发的

的背景下，提供盈利预测信息客观上有较大不确定性，公司难以使用常规的预测方式及历史

业绩情况对交易完成后的公司盈利状况进行客观、可靠、准确的判断和估计。 因此，从保护投

资者利益角度出发，公司未进行盈利预测。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3日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聚鑫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７７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诺安

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８０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６０６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

，

３２７

，

５７３．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０１

，

３２７

，

５７３．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０

合计

２０１

，

３２７

，

５７３．００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

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

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０

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

总量的数量区间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注：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

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

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或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业务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

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聚鑫宝

货币市场基金新增基金份额类别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提供更灵活的理财服务，经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

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对诺安聚鑫宝货

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增加本基金的基金份额类别。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类别

１

、基金份额类别

分级后本基金将设两级基金份额：

Ａ

级基金份额和

Ｂ

级基金份额。

Ａ

级基金份额的基金

代码为

０００７７１

（与分级前基金代码相同），新设

Ｂ

级基金份额代码为

０００７７９

。

两级基金份额单独公布基金万份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２

、有关业务规则

（

１

）

Ａ

级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规则与现行规则相同，目前已持有本基金的投资者，其基

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为

Ａ

级基金份额。

Ｂ

级的申购、赎回规则与

Ａ

级的业务规则相同。

（

２

）本公司暂不对

Ａ

级、

Ｂ

级基金份额进行自动份额类别转换。

３

、相关费用说明

（

１

）本基金

Ａ

级、

Ｂ

级份额均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用。

（

２

）本基金

Ａ

级、

Ｂ

级份额适用相同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

（

３

）本基金

Ａ

级、

Ｂ

级份额适用相同的销售服务费。

二、

Ｂ

级份额的基金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１

、投资者可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办理本基金

Ｂ

级的申购、赎回业务。

２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开通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的快速赎回业务

（以下简称“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 投资者申请办理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每人每笔申

请份额下限为

０．０１

元（含）。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相应调整上述业务限制。

三、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的计算与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合同约定将每日计算各级基金份额的万份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

益率，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代销机构网点以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各级基金份额开放日的

基金万份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本基金

Ｂ

级基金份额的按日计算并分配收益，基金管理

人不另行公告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四、

Ｂ

级份额的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的直销中心，及本公司的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２

、 场外非直销机构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五、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适用于

Ａ

级、

Ｂ

级基金份额。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进行咨询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

关情况。

２

、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及

Ｂ

级基金份额暂不开通转换、定期定额业务，开通时间、业务规

则等将另行公告。

３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上述有关内容，敬请投资

者及时关注。

４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５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

码。

６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开放日常

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聚鑫宝货币

基金代码

０００７７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诺安

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每

一个交易日设为开放日，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３

：

００

。 具

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业务发展需要

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在实施

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每次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０．０１

元。

投资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不设最低基金份额余额。

本基金的总规模不设上限、当日申购金额不设上限。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当日申购金额不设上限限制，对其累计持有份额不设

上限限制，但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

金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基金份额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０．０１

份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的直销中心，及本公司的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５．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本公司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

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

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

码。

本基金因《基金法》、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所需而拟变更之其他事宜，将

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进行咨询； 也可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401� � �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4-133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

,

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于

2014

年

9

月

2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

,

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设立六个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

具体情况如下

:

1

、账户名称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

账号

:505365286039

2

、账户名称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账号

:39920188000280402

3

、账户名称

:

奥特斯维能源

(

太仓

)

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光大银行太仓支行

账号

:37140188000084064

4

、账户名称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交通银行太仓港口支行

账号

:392688602018010021209

5

、账户名称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

建设银行璜塘支行

账号

:32001616156052503023

6

、账户名称

: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

账号

:533965299059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

(

上海

)

有限公司计划在宿迁市独资设立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

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

节能产品及系统的集成和销售

;

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业

务

(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

。

本议案详见

2014

年

9

月

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为临

2014-134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股票代码:600401� � � �股票简称:海润光伏 编号:临 2014-135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

公司股东杨怀进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书面提案

,

提议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阴海润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

该议案详情

请见公司

2014

年

8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4-120)

。 除此之外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9

月

2

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情况如下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２０

，

１９９

，

０９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６１８

，

７０５

，

５０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４９３

，

５９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７．２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７．１６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１４

注

:

表格中股份比例尾数差异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通过了如下议

案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

(

太仓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

(

太仓

)

有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公司拟为其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申请的

3.5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

期限为

12

个月。

本议案详见

2014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

(

太仓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临

2014-113

。

表决结果

:

有效票

620,199,099

股

,

同意票

620,002,186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

反对票

100,509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弃权票

96,404

股

,

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

公司拟为其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

行琥珀支行申请的最高不超过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敞口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期限为

12

个

月。

本议案详见

2014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临

2014-114

。

表决结果

:

有效票

620,199,099

股

,

同意票

618,766,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7%;

反对票

100,509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弃权票

1,331,600

股

,

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公司拟为其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申请的

2.5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期

限为

12

个月。

本议案详见

2014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太仓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临

2014-115

。

表决结果

:

有效票

620,199,099

股

,

同意票

618,766,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7%;

反对票

100,509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弃权票

1,331,600

股

,

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

。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安信乾盛财富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信乾盛”

)

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新站支行向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润光伏”

)

全资子公司江阴海润太阳能

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润电力”

)

发放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

各方签订了

编号为

(2014)

合银委贷字第

1473266D0664

的中信银行股份公司《委托贷款合同》

(

以下简称

“主合同”

)

。 为确保主合同的履行

,

保障安信乾盛债权的实现

,

海润光伏愿意为海润电力在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议案请见公司

2014

年

8

月

23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4-120)

。

表决结果

:

有效票

620,199,099

股

,

同意票

618,766,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7%;

反对票

100,509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弃权票

1,331,600

股

,

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21%

。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派出的陈一宏、王立律师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

1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401� � �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4-134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

上述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

●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

(

上海

)

有限公司计划在宿迁市独资设立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

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

节能产品及系统的集成和销售

;

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业

务

(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

。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2014

年

9

月

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

,

上

述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宿迁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2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3

、注册地址

:

宿迁市

4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5

、法定代表人

:

葛君

6

、主营业务

:

光伏、风能、光热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节

能产品及其系统的集成、销售、信息咨询

(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

。

7

、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

:

海润光伏

(

上海

)

出资

1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0%

。

8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未来主要从事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的业务。

(

二

)

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备查文件目录

1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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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

9

月

1

日和

9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

9

月

1

日和

9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说明

经书面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荀建华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荀建华先生不

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上

述重大事项。

（二）公司董事会自查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后，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除前期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3

、公司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

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3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网

站或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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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

9

月

1

日、

9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2013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 管理层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

--

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及控股股东

--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函问询得知，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的重大信息，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

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日


